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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3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2026－020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

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1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

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042025015 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15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2026年 4月 29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下发的《行

政处罚告知书》（〔2026〕4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30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3）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6-014）。

2026年 5月 22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下发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2026〕21 号），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

当事人：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意集团或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如意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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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亚夫，男，如意集团时任董事长。

邱晨冉，女，如意集团时任董事长。

苏晓，女，如意集团时任董事。

杜元妹，女，如意集团时任董事、总经理。

孟霞，女，如意集团时任董事、总经理。

张义英，女，如意集团时任总会计师。

徐长瑞，男，如意集团时任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王目玉，男，如意集团时任总会计师。

张贝贝，男，如意集团时任副董事长、代董事会秘书。

黄利群，男，如意集团时任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

杜永忠，男，如意集团时任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

对如意集团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

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

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如意集团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21 年 12 月底，如意集团通过资产置换取得莱卡新材料（佛山)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佛山莱卡)25.72%股权，并将其作为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核算。佛山莱

卡成立以后，相关实物出资因重大纠纷而未实缴到位，现金出资被转出，佛山莱

卡未实质开展生产经营。2022 年度资产负债表日，该长期股权投资已存在明显

减值迹象。如意集团未对该长期股权投资计提资产减值，导致 2022 年年度报告

存在虚假记载，虚增利润总额 67,695.58 万元，占当期报告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

的 324.10%。2024 年 3 月 15 日，如意集团披露更正公告，对所持佛山莱卡股权

计提资产减值 67,695.58 万元，并追溯调整 2022 年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数据。

2015年至 2021年，如意集团对第三方公司形成了10,427.38 万元应付款项。

2024 年 8 月 30 日，如意集团在未取得充分债务豁免证据的情况下，终止确认上

述应付款项并确认上半年营业外收入 10,427.38 万元，导致如意集团 2024 年半

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虚增利润总额 10,427.38 万元，占当期报告披露利润总

额绝对值的 195.74%。2025 年 4 月 30 日，如意集团披露更正公告，调减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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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度营业外收入 10,427.38 万元。

上述违法事实，有公司公告、情况说明、询问笔录、银行流水、记账凭证等

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如意集团 2022 年年度报告、2024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行为违反了

《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

述情形。

根据《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应当保证发行人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邱亚夫作为如意集团时任董事长，知悉佛山莱卡出资纠纷，未对长期股权投

资的会计计量保持审慎关注；2023 年 10 月份至调查日，在证券市场禁入期内仍

实际履行如意集团董事长职责，未对公司确认相关营业外收入保持审慎关注。邱

亚夫未勤勉尽责，是如意集团 2022 年年度报告、2024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

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苏晓作为如意集团时任董事，知悉佛山莱卡出资纠纷并参与相关现金出资转

出，未对该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计量保持审慎关注；未对公司确认相关营业外收

入保持审慎关注。苏晓未勤勉尽责，是如意集团 2022 年年度报告、2024 年半年

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徐长瑞作为如意集团时任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未对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

计量保持审慎关注，未能忠实勤勉履行对该事项的信息披露注意义务；作为如意

集团时任董事、副总经理，未对公司确认相关营业外收入保持审慎关注。徐长瑞

未勤勉尽责，是如意集团 2022 年年度报告、2024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杜元姝作为如意集团时任董事、总经理，未对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计量保持

审慎关注，未勤勉尽责，是如意集团 2022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

张义英作为如意集团时任总会计师，知悉佛山莱卡出资纠纷，未对长期股权

投资的会计计量保持审慎关注，未勤勉尽责，是如意集团 2022 年年度报告存在

虚假记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黄利群作为如意集团时任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知悉年审会计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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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拟就佛山莱卡出资纠纷问题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未对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

计量保持审慎关注，未勤勉尽责，是如意集团 2022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邱晨冉作为如意集团时任董事长，未对公司确认相关营业外收入保持审慎关

注，未勤勉尽责，是如意集团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

孟霞作为如意集团时任董事、总经理，未对公司确认相关营业外收入保持审

慎关注，未勤勉尽责，是如意集团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

王目玉作为如意集团时任总会计师，未对公司确认相关营业外收入保持审慎

关注，未勤勉尽责，是如意集团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

张贝贝作为如意集团时任副董事长、代董事会秘书，未对公司确认相关营业

外收入保持审慎关注，未勤勉尽责，是如意集团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

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杜永忠作为如意集团时任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未对公司确认相关营

业外收入保持审慎关注，未勤勉尽责，是如意集团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

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 700 万元罚款；

二、对邱亚夫给予警告，并处以 400 万元罚款；

三、对苏晓给予警告，并处以 250 万元罚款；

四、对杜元姝、张义英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200 万元罚款；

五、对邱晨冉给予警告，并处以 150 万元罚款；

六、对孟霞、王目玉、徐长瑞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20 万元罚款；

七、对张贝贝、黄利群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60 万元罚款；

八、对杜永忠给予警告，并处以 50 万元罚款。

邱亚夫证券市场禁入期间实际履行董事长职责，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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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及《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85 号)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一

款第一项、第五条和第七条第一款第六项，我局决定：对邱亚夫采取终身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自我局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

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其他证券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

具体缴款方式见本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

复印件送我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

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 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

定不停止执行。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21号）中认定的情况与《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6〕4号）中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一致，公司判断《行

政处罚决定书》中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但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九章第五节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公司股票已于2026年5月6日开市

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8.8条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8.1

条第八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

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1）公司已就行政处罚决定所涉事项对相应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追溯重

述；

（2）自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已满十二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对立案调查事项完成了更正及整改。情况如下：

（1）关于《2022 年年度报告》更正情况

2024 年 3 月 1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2 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公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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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2024-009），已对 2022 年的财务报表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并披露了更正后的年度报告。2024 年 4 月 24 日，公司披露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大华核

字[2024]0011011233 号），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

告。

（2）关于《2024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情况

2025 年 4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4 年半年度报告、2024 年第三季

度报告更正的公告》，并在《2024 年年度报告》中调减了 2024 年半年度确认的

营业外收入。

截至目前，公司对立案事项已整改完毕，将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满12个月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的其他风险

警示。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

4.公司针对此次事项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将引以为戒，认真

吸取教训，强化内部治理的规范性，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加强业务监控和财务管

理，不断提高财务报告编制的质量，确保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切实维

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利益。

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3 日


